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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提

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，改善城市居住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号）等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​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区是指中卫市沙坡头区城区范围。

本办法所称生活垃圾，是指城市人口（包括暂住人口）在日

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

物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，不

包括工业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及建筑垃圾。

本办法规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包括卫生清扫、居民小区物

业管理企业收取的卫生费和特种垃圾处理费。

第三条 根据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凡在本市建成区范

围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，包括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（包

括交通运输工具）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、城市居民和城市暂

住人口等，均应按本办法规定交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四条 税务部门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部门，负责城区生活

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。

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城区生活

垃圾处理费核定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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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门为非税收入主管部门，负责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使用

和管理工作。

沙坡头区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

核定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发改部门核定的标准收

取。

第六条 财政部门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设立财政专户，实

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基础设施建设、垃

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理及征收管理费用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随意

减免、截留、挪用、变相私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七条 享受抚恤补助的家庭和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家

庭，凭所在乡镇（街道）办事处或相关部门核准的有效证件，经

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核准，可以减免征收城区生活垃圾处理

费。

（一）为了降低开征垃圾处理费后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带

来的影响，对纳入城市低保、特困户及残疾人家庭的居民生活垃

圾减半收费，每户每月 2元。 ​
（二）对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的垃圾处理费，按照所从事行

业收费标准的 50％计收。 ​
（三）对养老、敬老院在院人员及幼儿园（含民办）在校学

生，免收垃圾处理费。 ​
（四）对中小学校（含在校学生）及幼儿园在册职工每年免

收 2个月的垃圾处理费（含民办学校）。 ​
（五）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包括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的社会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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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事件、重大突发性疾病防控管理等）导致缴费人停、歇业 1
个月（含 1个月）以上的，免收停、歇业期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费。 ​
（六）连续两个月及以上用水量小于 2立方米/（户·月）

的居民户免收此期间垃圾处理费。

第八条 对受委托的代征单位，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

总额分档支付代征手续费：收费总额 800万元至 1000 万元的，

按 8%支付；1000万元至 1300万元的，按 10%支付；1300万元

以上的，按 12%支付。代征手续费专项用于征收业务相关支出，

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中支付。

第九条 代征单位向缴费人收取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时，应

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。 ​
第十条 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财务收支管理工作，应当接受

财政、发展改革、审计部门等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审计。

第十一条 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由缴纳义务人或代征单位自

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，未按时缴纳的，由税务部门出具催缴通

知，并通过涉税渠道及时追缴。经催缴后仍不缴纳的，由税务部

门移交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处理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

改正的，对单位可以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

超过 3万元的罚款，对个人可以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

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元的罚款。 ​
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

或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或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

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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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​
第十三条 收费人员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征收城市生活垃圾

处理费，不得徇私枉法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，对违反规定乱收

费的，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​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XX月 XX日起施行。


